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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員不甩質詢 藍委提案開鍘
擬修法逾1/3立委同意即可解職　民進黨團認恐侵害行政權

　

記
者
戴
淑
芳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為
制
衡
官
員
備
詢
時
規
避
質
詢
�
國
民

黨
立
委
李
貴
敏
十
八
日
表
示
�
已
提
案
修

改
立
法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�
若
官
員
規
避
質

詢
�
且
逾
期
未
以
書
面
回
覆
�
經
三
分
之

一
以
上
立
委
同
意
�
即
可
將
該
員
解
職
�

　

針
對
行
政
院
長
蘇
貞
昌
在
立
法
院
備
詢

時
壓
麥
克
風
動
作
�
被
解
讀
為
阻
止
同
台

列
席
的
農
委
會
主
委
陳
吉
仲
發
言
�
雖
然

蘇
事
後
解
釋
�
壓
麥
克
風
不
是
阻
止
同
台

列
席
部
會
首
長
發
言
�
而
是
講
話
﹁
不
要

讓
別
人
聽
到
﹂
�
但
仍
引
發
爭
議
�
並
引

發
國
民
黨
立
委
反
彈
�
提
案
修
改
立
法
院

職
權
行
使
法
�

　

李
貴
敏
表
示
�
根
據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增

修
條
文
規
定
�
行
政
院
有
向
立
法
院
提
出

施
政
報
告
的
職
責
�
立
法
院
也
有
向
行
政

院
長
與
部
會
首
長
質
詢
的
權
利
�
這
是
民

主
政
治
中
﹁
民
意
政
治
﹂
與
﹁
責
任
政
治

﹂
的
基
本
制
度
設
計
�

　

由
於
民
進
黨
在
國
會
強
勢
過
半
�
連
帶

讓
行
政
官
員
有
恃
無
恐
�
在
國
會
殿
堂
屢

屢
出
現
反
質
詢
�
拒
絕
答
詢
等
違
憲
違
法

作
為
�
甚
至
還
有
行
政
官
員
想
回
答
�
卻

被
行
政
院
長
壓
麥
克
風
不
許
回
應
的
離
譜

場
面
�

　

根
據
現
行
立
法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條
文
規

定
�
立
委
提
出
的
口
頭
質
詢
�
應
由
行
政

院
長
或
質
詢
委
員
指
定
有
關
部
會
首
長
答

復
�
未
及
答
復
部
分
�
應
於
二
十
日
內
以

書
面
答
復
�
但
質
詢
事
項
牽
涉
過
廣
者
�

可
以
延
長
五
日
�

　

李
貴
敏
表
示
�
有
鑒
於
行
政
官
員
目
無

法
紀
風
氣
日
漸
高
漲
�
已
提
案
修
改
立
法
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條
文
�
如
有

官
員
規
避
質
詢
�
質
詢
時
間
未
及
答
復
而

未
於
質
詢
後
二
十
天
或
延
展
期
間
內
以
書

面
答
復
時
�
得
經
全
體
立
委
三
分
之
一
以

上
表
決
同
意
解
職
該
官
員
�
明
訂
官
員
拒

絕
答
復
�
不
完
整
答
復
或
答
非
所
問
情
形

的
罰
責
�
彌
補
民
意
監
督
漏
洞
�

　

對
此
�
民
進
黨
團
書
記
長
莊
瑞
雄
認
為

�
有
立
法
權
侵
害
行
政
權
的
疑
慮
�
他
強

調
�
立
委
嚴
格
監
督
官
員
是
一
件
好
事
�

但
是
立
委
在
質
詢
時
不
讓
官
員
回
答
�
事

後
又
說
官
員
都
不
回
答
問
題
�
這
種
無
厘

頭
的
監
督
也
有
點
莫
名
其
妙
�
他
相
信
現

在
的
行
政
官
員
�
只
要
立
委
給
予
時
間
�

一
定
都
能
回
答
問
題
；
但
有
時
反
而
是
立

委
單
方
面
的
情
緒
發
言
�
謾
罵
�
甚
至
不

讓
官
員
回
答
�
立
法
院
有
時
也
該
檢
討
�

東山連３震 ２民宅損無人傷
鹽水磚造平房屋頂塌陷　後壁古厝編竹夾泥牆掉落

　

記
者
翁
聖
權
�
施
春
瑛
／

綜
合
報
導

　

台
南
市
東
山
區
十
七
日
晚

間
連
續
三
起
淺
層
強
震
�
鹽

水
與
後
壁
區
分
傳
房
屋
受
損

�
鹽
水
一
戶
磚
造
平
房
屋
頂

塌
陷
；
後
壁
區
長
短
樹
里
一

戶
屋
齡
八
十
幾
年
的
古
厝
編

竹
夾
泥
牆
�
被
震
落
掉
下
一

大
塊
�
無
人
受
傷
�
市
府
社

會
局
與
公
所
獲
報
後
�
十
八

日
派
員
前
往
探
視
與
協
助
�

　

氣
象
局
地
震
報
告
顯
示
�

前
天
晚
間
八
時
七
分
�
十
一

時
三
分
�
十
一
時
五
分
分
別

發
生
規
模
四
點
二
�
五
點
二

及
四
點
七
地
震
�
震
央
都
在

東
山
�
深
度
十
一
到
十
三
公

里
�
最
大
震
度
台
南
�
嘉
義

�
雲
林
四
級
�

　

前
天
深
夜
發
生
地
震
時
�

鹽
水
坔
頭
港
里
一
戶
磚
造
平

房
一
樓
屋
頂
塌
陷
�
整
個
瓦

片
掉
落
在
客
廳
中
�
當
時
租

屋
的
何
姓
夫
妻
與
就
讀
大
學

的
女
兒
均
在
自
己
房
間
內
�

雖
然
受
到
驚
嚇
�
但
無
人
受

傷
�
社
會
局
與
公
所
昨
天
上

午
派
員
前
往
探
視
�
向
何
姓

夫
妻
表
示
如
果
有
租
屋
需
求

將
給
予
協
助
�
但
何
姓
夫
妻

婉
拒
�
一
家
三
口
將
暫
時
搬

回
下
營
區
夫
家
居
住
�

　

鹽
水
區
公
所
說
�
何
家
屬

一
般
家
庭
非
中
低
收
入
戶
�

在
下
營
經
營
蘭
花
園
�
戶
籍

亦
也
設
於
下
營
�
不
符
合
安

遷
救
助
�
經
初
評
並
無
經
濟

陷
困
�
暫
無
需
社
福
資
源
協

助
；
未
來
若
有
租
屋
需
求
�

將
與
下
營
公
所
給
予
協
助
�

因
地
震
而
受
損
的
房
屋
�
原

屋
主
是
否
需
要
協
助
修
復
？

公
所
會
再
進
一
步
了
解
�

　

另
後
壁
區
長
短
樹
里
受
損

的
古
厝
屋
齡
已
八
十
幾
年
�

目
前
由
頂
長
社
區
總
幹
事
張

美
雪
承
租
�
作
為
舉
辦
活
動

的
場
所
�
張
美
雪
說
�
她
已

向
公
所
反
映
房
屋
因
地
震
受

損
�
由
於
損
害
輕
微
�
並
不

影
響
結
構
安
全
�
會
自
行
雇

工
修
復
�

　東山連續發生三起淺層

強震，鹽水一磚造平房屋

頂塌陷，瓦片掉落客廳。

　　　（記者翁聖權攝）


